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川发改价格〔2018) 407 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明确大工业两部制电力用户 

基本电费计收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8) 500 号）中明确“完善两部制电价制度， 

两部制电力用户可自愿选择按变压器容量或合同最大需量缴纳

电费，也可选择按实际最大需量缴纳电费。”执行过程中一些企

业和部门对大工业两部制电力用户基本电费计收方式提出疑

问。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各地在全国电价工作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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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会上所提建议的复函》（发改办价格 (2018J 937 号）相关精

神，现进一步明确如下。 

发改价格〔2018) 500 号和我委《关于降低我省一般工商

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8) 232 号）中明确

大工业两部制电力用户可选择按实际最大需量缴纳基本电费， 

是通过提高两部制电价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和降低电网环节收

费的重要措施之一。按此方式计收基本电费的电力用户申请的

最大需量核定值，不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两部

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双发改办价格〔2016 J1583 

号）中关于“电力用户申请最大需量核定值低于变压器容量和高

压电动机容量总和的 40％时，按容量总和的 40％核定合同最大

需量”限制，其基本电费按照申请的实际最大需量计算。同时， 

为避免电力用户报装变压器容量过大，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电

网企业应与用户认真研究用电容量，并通过合同进行约定。 

请电网企业认真执行上述电价政策，落实国家有关电价工

作要求，切实减轻企业电费负担。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做好电

价执行的监督检查工作。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省政府办公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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